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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法 規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119365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組織規程」第六條、第六條

之一。 

附「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組織規程」第六條、第六條之

一條文乙份。 

 

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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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111696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辦

法」。 

附「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辦

法」條文乙份。 

 

 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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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8 日 
府行法字第 1100109464 號 

 

修正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

法」第五條。 

附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

法」第五條條文。 

 

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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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政 令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函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9 日 
府商都字第 1100110561 號 

 

主旨：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 

      施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」，並自即日起 

      生效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 

      設施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」1份。 

正本：勞動部、文化部、交通部、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

站、經濟部、經濟部能源局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
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苗栗縣警察局、苗栗縣政府消防局、苗栗縣政府

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本縣各鄉鎮市

公所（除西湖鄉、獅潭鄉、泰安鄉）、本府各單位、本府行政處（請協助

刊登公報）、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、本府工商發展處產業發展科、本府

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

副本：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

 

      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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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公 告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 
環水字第 1100038659B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本局委託金石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「110年度苗栗縣 

      推動環保許可整合計畫」工作事項內容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自民國 110年 6月 8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，本局委託金石山 

     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「110年度苗栗縣推動環保許可整合計 

      畫」，委託事項如下： 

   (一)繪製空、水、廢、毒污染流向示意圖。 

   (二)諮詢輔導、會審及意見彙整建檔作業。 

   (三)宣導說明會議。 

   (四)辦理工作檢討會議共 2次．通盤檢討計畫工作內容達成情形、受 

       理案件流程及精進作為。 

   (五)其他相關協助事項及本局交辦事項。 

  二、有關委託事項，若有爭議時，依本局與金石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

      司簽訂之合約為準。 

 

  局長  陳華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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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 
府農畜字第 1100113833A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註銷本縣後龍鎮「金木畜牧場」（後龍鎮苦苓腳段 1876地 

      號，登記飼養肉羊 53頭）之畜牧場登記證書（農畜牧登字第 

      210547號）1張。 

依據：依據畜牧法第 8-1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註銷本縣後龍鎮「金木畜牧場」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（如附 

      件）。 

 

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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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 
府農畜字第 1100113812A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註銷本縣通霄鎮「林賢畜牧場」（通霄鎮內湖段 49、49-3地 

      號，登記飼養肉羊 185頭）之畜牧場登記證書（農畜牧登字第 

      110253號）1張。 

依據：依據畜牧法第 8-1條第 1項第 1款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註銷本縣通霄鎮「林賢畜牧場」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（如附 

      件）。 

 

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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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7 日 
府商都字第 1100108644B 號 

 

主旨：因受 COVID-19疫情影響，爰取消原訂 110年 6月 11日「變更頭 

      屋都市計畫（第四次通盤檢討）案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

      969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）」說明會，後續將視疫情狀況 

      另行依法重新辦理再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。 

依據：本府 110年 5月 17日府商都字第 1100094061A、B號函續辦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查本府業以前揭號函公告旨案再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0年 5月 19 

      日起 30天，再次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0年 6月 11日（星期五） 

      上午 10時假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3樓會議室召開。惟受 COVID-19疫 

      情影響，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 110年 6月 14日，有鑑於疫情尚未 

      明顯趨緩，為避免群聚感染風險，故取消旨案再次公開展覽說明 

      會，後續將視疫情狀況另行依法重新辦理再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。 

  二、張貼公告至少 30日。 

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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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 

草 案 

※※※※※ 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8 日 
府工道字第 1100120834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告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旨揭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。 

  三、為利本縣轄區相關道路管理之權責，已分別於 109年 12月 22日府 

      工道字第 1091337715號函知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於 110年 4月 23 

      日府工道字第 1100077151號函知本府相關局處協助審視相關條文 

      草案提送書面意見修正，爰本草案預告期為 30日。 

  四、對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

      30日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務處（道路管理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9497。 

   (四)傳真：037-374235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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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立體育場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
苗體場字第 1100001267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「苗栗縣立體育場組織規程」修正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立體育場。 

  二、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（如附件）。 

  三、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 

     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業務單位： 

   （一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立體育場。 

   （二）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經國路 4 段 79 號。 

   （三）電話：037-260434。 

   （四）傳真：037-261945。 

   （五）電子郵件：linhan@webmail.mlc.edu.tw。 

 

       

 

場長  張又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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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
府民行字第 1100118892A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「苗栗縣政府審查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興辦鄉鎮市公所代表 

      會辦公廳舍及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使用事業計畫作業要點」草 

      案。 

依據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制訂「苗栗縣政府審查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興辦鄉鎮市公所代表會 

      辦公廳舍及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使用事業計畫作業要點」。 

  二、制訂本審查作業要點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，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

      內，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民政處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9520。傳真：359963。 

 

 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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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1 日 
府地用字第 1100112520B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 

      基準」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:內政部 109年 10月 29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5731號函。 

  三、苗栗縣政府處理非都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罰基準修正條文 

      如附件。 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:苗栗縣政府地政處（地用科）。 

   (二)地址: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。 

   (三)電話:037-559168。 

   (四)傳真:037-559190。 

   (五)電子郵件:amosmiano@ems.miaoli.gov.tw。 

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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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 日 
府教社字第 1100106048 號 

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」部分條文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18條及第 19條。 

  三、「苗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。 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(社會教育科)。 

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。 

   (三)電話：037-559692。 

   (四)傳真：037-342626。 

   (五)電子郵件：eileenk432@ems.miaoli.gov.tw 

 

 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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